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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新增诉讼请求申请书

申请人：博智网络科技（湛江市）有限公司

住所：湛江市霞山区建设路 1号 12 幢 803 号房

法定代表人：陈春霞 电话：13697443504

诉讼代理人：刘建辉 电话：13620433378

请求事项：

（1）对于你院(2024)京 73 行初 11190 号关于专利行政纠纷一案变更 2024 年 7

月 28 日新增诉讼请求第 1项为以下内容：

1、请求被告赔偿因制作专利无效案件（编号 4W116876）决定（第 567439 号）

的内容合议的故意违法行政行为导致原告的财产损失含惩罚性赔偿，共

273446236.58 元人民币。

（2）按 2024 年 7 月 28 日新增诉讼请求的编号顺序，新增一条诉讼请求：

7、请求人民法院经审理确认被告滥用职权已达到犯罪的程度后，移送案件到公

安机关或检察机关。

事实与理由：

本变更是对增加诉求 1 的标的进行修正，并增加一条同一法律关系的诉讼

请求，在举证期内的变更、增加诉求和补充相应的事实与理由、提供和补充证

据应当被准许，附带补充依据法条、补充证据目录和补充证据，与 7月 28 日提

供的诉状、依据法条、证据清单、证据是叠加的效果。博智网络科技（湛江市）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

2024 年 8 月 13 日，我司获取到法院转来的被告证据清单、（一共 8 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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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和答辩书。除了证据 8 是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也就是本案中被告所作的

具体行政行为）外，证据 1-7 属于涉案专利的原申请文件或已授权的文本文件，

而且所有的证据都没有说明来源、证明对象和内容，已经违法。针对被告提交

证据的情形，我司提供《证据 45：复审决定书》，表明在清楚被告证据 1-7 的

所有文本图片内容下，被告的某些复审员没有认为存在以专利法第 33条的依职

权审查的情形。针对被告坚持专利无效的答辩书，我司提供《证据 46：法院案

例库中以“专利法第 33条”进行检索的专利“无效行政诉讼”案件都存在具体

无效理由》，没有具体无效理由是被告的过错，尤其被告采用形式上的依职权

审查的证据的诉讼策略，具体无效理由是实体依据证据，依法不能在举证期外

提供或补充，表明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书（第 567439 号）必须要被撤销。

我司是小微民营企业，专利权是财产权。本案发生在我司与第三人的专利

侵权纠纷过程，被告的违法行为是对第三人的帮助，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违法

行为则是对被告坚持专利无效的帮助，这些违法行为给予我司巨大的损失：

（一）使得专利权面临诉讼风险，如同授权过程中补偿专利期限的缘由，这是

确权中专利期损失财产的赔偿。

我司是个专注技术的小公司，技术人员就刘建辉一人，资金也很少，但我

司一直努力对专利成果落地。如果没有专利，该领域的业务就不能继续。如同

民法典中，受人身侵害的自然人存在误工费那样，我司专利遇到风险，也需要

暂避风险，风险过后才能继续经营，但是专利期却无可避免损失了，作为技术

带头人，不可或缺的刘建辉，不可能因被告的违法行为而被降薪或解雇，况且

刘建辉还要为公司进行专利维权，因此，本案我司确权中专利期损失的财产，

是刘建辉的月工资乘以损失的专利期。

（二）为维权的合理开支财产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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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侵权纠纷的过程中专利权人对侵权违法主体的维权合理开支应当赔偿，

受专利法第七十一条第三款支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对被告违法行为帮助，适

用《国家赔偿法》刑事赔偿程序。

1、对被告违法行为的一审诉讼活动中维权合理工作，时间大致分布在 4 月

1 日至 6 月 25 日、7 月 11 日至 7 月 28 日、8 月 13 日至 10 月 12 日、11 月 20

日至 12 月 5日：

（1）刘建辉在 4 月 1 日通过专利业务处理系统申请查阅口审庭当日及之后

的文档查阅，包括庭审记录在内，我司给出《证据 48：申请文档查阅的维权工

作》表明了刘建辉为了了解口审庭中发生的事实，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热线

62356655、信访部门 62083357、12388 国家监委咨询投诉的工作过程。

（2）从 4月 1 日起，刘建辉接到许多专利事务所来电希望能够得到涉案专

利维权的工作，这些事务所来自全国各地，有青柠檬、南锋、中盈、盈权、金

杉、顶呱呱、高沃等，由于多而零碎，我司仅给出《证据 49：与青柠檬、南锋、

金杉专利事务所接洽的书面记录》表明该工作过程确实存在。

（3）从 4月 1 日起，刘建辉从无效决定书的决定要点出发，以本领域普通

技术人员的视角，并尽可能地把技术描述得通俗易懂，让没有本领域技术基础

的人民大众也能得以明白权利要求 1 的修改后的差异文本的技术特征隐含公开

的来源。刘建辉在证据清单中罗列了有十一本电子书和十一个网页形式的惯用

手段，从“需求分析”技术主题出发，详细阐述了授权权利要求 1 技术方案的

结构、数据流、控制流的技术细节，花费了大量精力，但事实上，厚积薄发，

刘建辉所阅览的备用材料比最终用的要多不少，技术间还要相互关联，批判第

三人和被告的错误技术认知，最终落笔成文字，至 6 月 25 提起行政起诉状，已

经显得仓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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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从 4月 1 日起，刘建辉也注重于程序上的问题，从决定要点的专利审

查指南原则描述，2010、2023 版专利审查指南形式审查、合议审查、依职权审

查、复审员的资格、各种原则、举证方式等等，以及相应的专利法及实施细则，

无一不需要花费时间精力理解，还要联系实际，形成证据链，从第二次无效宣

告程序的转送文件通知书的形式审查的审查员回避事件让刘建辉惊觉，查到本

案的无效宣告程序中第三人的补充意见陈述以转送文件通知书方式居然不是以

合议组的名义发出而是没名字的审查员，发现第三人的补充意见陈述没有经过

合法的形式审查，关联到第三人的绝大部分观点都是没有具体说明的形式审查

漏洞放任的结果，剩下的不是缺字分析就是违法添加技术特征的乱主张，再查

到被告对无效宣告程序的举证不利的责任完全颠倒的故意，然后到口审庭上被

告从来就没有检查第三人提供的涉案专利授权文本证据的真实性，接着到决定

书中对实际上没有转送第三人的涉案专利修改前后的文本证据（第三人补充意

见陈述的证据 21、22）给专利权人的谎言，也没有通知作为专利权人的我司就

引入了原申请文件作为决定依据使得我司无法听证，在 7 月 11 日案件受理后进

行修改，于 7月 28 日提供覆盖效果的诉状。8 月 13 日后对被告违法的证据进行

研究，于 10月 12 日得出初步的质证意见，见证据 50，发现被告比第三人更甚，

完全没有结合所依据的自己给出的一审证据和决定所用的专利法第33条理由的

具体说明。这些导致刘建辉也大量查阅人民法院案例库和最高院知识产权法庭

的相关案例分析、裁判要旨，也尽力排除诉讼过程中法院工作人员违法干扰，

在 11 月 20 日至开庭审理前补充证据、变更新增诉求以及准备庭审。我司提供

诉状中对程序违法的分析、证据 45、46、50、51 来证明这些维权工作真实存在。

2、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诉讼过程中违法行为的维权工作，时间大致分布在

10月 13 日至 11 月 19 日，6 月 26 日至 7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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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我司申请被告的行政赔偿诉求有潜在的侵害。

我司请求诉求包括行政赔偿，承办法官麦芽团队作为本案诉讼过程中违法

行为的侵权行为人，适用司法赔偿，与本案已经存在关联的利害关系，承办法

官团队应当自行回避。

（2）对我司举证权利的侵害。

承办法官麦芽承认我司作为原告的举证期设定在“7 月 29 日前”违法。见

《证据 52：行初 11190 号受理及举证通知书》。

（3）对我司申请回避权利的侵害。

承办法官麦芽在回避的辩论过程中欺骗了我司，在法律责任上视作自己干

的事，法官说不是自己干的。见《证据 53：我司投诉承办法官团队设计举证门

槛的短信回复》。这与本案中原告提出的证据 3“转送文件通知书”，落款虽为

是无名字的审查员，但责任应当由被告合议组承担”一样性质，这也是一种利

害关系，承办法官团队应当自行回避。

（4）对我司其他诉讼请求的起诉权利的侵害。

我司在 7月 28 日新增的诉讼请求是立案庭曾否决掉的，尤其是“一并提起

行政赔偿”，该诉求的终结审核明显侵害了我司的起诉权。

3、维权合理开支的赔偿数额，是刘建辉的月工资乘以维权期。

（三）刘建辉月工资数额的确定

刘建辉的工资还没有通过银行足额发放过，我司通过之前其他国家赔偿案

件的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立案的退件，表明本案行政赔偿的基数月工资数额的真

实合法。补充了《证据 54：以前其他国家赔偿案件的赔偿义务机关国家知识产

权局的裁定》、《证据 55：以前其他国家赔偿案件的一次性告知短信节选》、

《证据 56：以前其他国家赔偿案件的邮寄立案邮政 EMS 详单》、《证据 57：以



第 6 页 共 9 页

前其他国家赔偿案件的退件中附带的立案审查信息》，申请了对以前其他国家

赔偿案件的调取证据申请书，结合以前其他国家赔偿案件的赔偿义务机关国家

知识产权局的裁决原件依旧在我司手上的事实，形成证据链证明退件材料的真

实合法，从而确定刘建辉的月工资从 2021 年起就是 500 万/月。

同时补充了《证据 58:2024 年 4 月至 12 月刘建辉薪酬欠条账单》、《证据

59:2024 年 4月至 12 月刘建辉部分工资的发放》。

（四）具体赔偿数额

损失的专利期是 2024 年 4月 1 日至 2025 年 1月 10 日。

专利期财产损失计算公式：500 万乘以（9+10 除以 31）。

专利期财产损失数额（四舍五入到分）：46612903.23 元人民币。

专职调查不懈怠，对被告违法行为侵害专利权的维权期 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5 年 1 月 10 日中扣除司法赔偿的 10 月 13 日至 11 月 19 日、6 月 26 日至 7

月 17 日的期限。

维权期财产损失计算公式：

500 万乘以（6+12 除以 31+11 除以 30+1+10 除以 31）。

维权期财产损失数额（四舍五入到分）：40381720.43 元人民币

对故意的一而再再而三的知法违法导致的严重的专利侵害应当顶配惩罚性

5 倍的赔偿，计算公式为：专利期财产损失数额乘以 5。

惩罚性 5倍的赔偿数额：233064516.15 元人民币。

最终赔偿计算公式：维权期财产损失数额+惩罚性 5 倍的赔偿数额。

最终赔偿数额：273446236.58 元人民币，读作 2 亿 7千 3 百 4 十 4万 6 千

2 百 3十 6 元 5 角 8分。

以上是损失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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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司请求被告行政赔偿的诉求也属于被告作为专利行政管理部门侵害知识

产权的经济纠纷案件性质，被告故意违法，滥用权利的程度已经达到了涉嫌犯

罪的程度，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

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进行案件移送。

此致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申请人：博智网络科技（湛江市）有限公司

陈春霞 刘建辉

时间：2024 年 12 月 1日

附件：

1、补充依据法条。

2、补充证据目录和证据。

补充依据法条：

1、《专利法》第七十一条 第一、三款 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

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

定的，参照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对故意侵犯专利权，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

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

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2、《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九条 第一款 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与行为

人承担连带责任。

3、《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五条 故意侵害他人知识产权，情节严重的，被侵权人有权请

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

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

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

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

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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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证据目录（加在证据目录后）

证据

分组
证据来源 证据名称

编

号
证明内容 页码

4W11

6876

CPC 客户端
复审决定书（第

235436 号）
45

在清楚被告证据1-7的所有文

本图片内容下，被告的某些复审员

没有认为存在以专利法第 33 条的

依职权审查的情形。

100-

108

人民法院

案例库

法院案例库中以“专利

法第 33 条”进行检索

的专利无效行政诉讼

案件都存在明确的具

体无效理由

46

证明被告一审证据中没有具

体无效理由等同没有必要的依据

证据，证明被告无效决定书所依据

的无效请求人的绝大多数无效理

由不清，相应无效请求不应考虑。

109,

110

北京市知

识产权局

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

求受理通知书
47

11190 号案处于原告正在向第

三人进行专利侵权的维权过程中。
111

专利业务

处理系统、

移动公司

申请文档查阅的维权

工作
48

维权合理部分工作。
112-

120

微信、电子

邮箱

与青柠檬、南锋、金杉

专利事务所接洽的书

面记录

49

维权合理部分工作。
121-

123

原告

（2024）京 73 行初

11190 号案原告请求

法院解释为何没有开

庭排期

50

附件文件证明了10月 12日之

前的工作是准备质证意见。
124

北京法院

电子诉讼

平台

北京法院电子诉讼平

台案件详情 12 月 1 日
51

表明维权的各时间点。
125，

126

北京知识

产权法院

行初 11190 号受理及

举证通知书
52

举证期设在 7 月 29 日前，违

法。

127,

128

北京知识

产权法院

审判第三

庭

我司投诉承办法官团

队设置举证门槛的短

信回复

53

一再故意误导我司在法庭上

才陈述问题，是试图消除我司举证

权利的滥用职权行为。

129,

130

国家知识

产权局

以前其他国家赔偿案

件的赔偿义务机关国

家知识产权局的裁决

54

证明 2021 年提起国家赔偿是

有前提的，作为证据链证明提供了

证据 41 内的证据清单、刘建辉劳

动合同的真实性。

131

原告工作

手机

以前其他国家赔偿案

件的一次性告知短信

节选

55

证明证据 54 的裁定原件是被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立案庭要求提

交的事实。

132

邮政、北京

知识产权

法院

以前其他国家赔偿案

件的邮寄立案邮政

EMS 详单

56

已提交了一次性告知所要求

的决定（证据 54）原件的事实，本

详单的原件我司持有，证明了北京

知识产权法院的立案退件真实合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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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北京知识

产权法院

以前其他国家赔偿案

件的退件中附带的立

案审查信息

57

格式化打印的立案审核信息，

表明了属于电子数据打印的原件，

证明退件的诉讼材料的真实合法。

134

原告
2024年 4月至12月刘

建辉薪酬欠条账单
58

员工工资转化为公司债务。
135

银行
2024年 4月至12月刘

建辉部分工资的发放
59

刘建辉的部分工资发放情况，表明

未发部分转为我司债务。

136-

144

第三人

无效请求书的补充陈

述意见的证据清单干

净版

60

无效请求书的补充意见陈述，

仅转送 604 页到我司。我司作为原

告在口审阶段仅仅获得一半的证

据。我司在证据 11 的第 43 点（第

13 页）罗列了 9个没有收到的对比

文件，证据 2的刘建辉备注的已收

到文件的页数范围信息表明补充

陈述意见的证据 21、22 从来没转

送到我司。

145,

146

《无效宣告请求书》权

利要求超说明书范围

的具体理由内容干净

版

61

同证据 1，不再赘述。

以专利法第 33 条为理由的请

求未指明规章要求的所依据的证

据，应当不予受理，却被受理并作

为无效决定的核心理由。

结合其他证据表明，无效请求

人证据 21、22 不转送给专利权人，

与之内容类同的证据，反而在一审

被被告形式化地依职权引入，也不

具体说明理由，可见被告无效审查

有多么肆意妄为地滥用权利。

147,

148


